
《公司法》第 27条明确了可以以知识产权进行出资，而且没有出资比例限

制，因此，公司可以全部用知识产权作为出资，而且政府对知识产权出资也规定

了各种优惠的税收政策。实践中，很多创新企业的创始人很多都缺少资金，也倾

向于以知识产权出资，不仅将自己钻研的创新技术投进去企业，也表明了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也有利于后续公司的融资。但是，知识产权出资在法律操

作过程中还是有不少法律问题。在此一并总结一下，供创业者参考。

一、知识产权出资必须评估吗？

关于知识产权出资到底是否需要评估的问题，目前由于注册资本制度改革，

公司注册资本改为认缴制，股东出资由股东们在公司章程中自行规定，工商部门

一般不作强制性要求。因此，从工商登记角度而言，并无强制评估的制度。

但是，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和现金出资方式不同，很难确定其价值。 基

于知识产权价值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9 条规定：“出

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未依法评估作价，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

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具有合法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该

财产评估作价。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由此可见，仅依协商作价的方式，对于知

识产权出资，还是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的。

因此，知识产权出资仍需要评估机构对其评估作价，并得到股东之间的认可，

避免被认定为出资不实的法律风险。



二、专利使用权是否可以出资？

无论是《公司法》、《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还是《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等都明确规定了专利权可以作为出资资产，但并没有明确规定专利使

用权是否可以出资。各个地方政策文件里偶尔会有允许专利使用权出资的文件，

比如：2004年湖南省知识产权局曾出台了《关于支持以专利使用权出资登记注

册公司若干规定（试行）》，但有效期也仅为两年。此外， 2011 年 2月 16 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市工商局关于积极支持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

若干意见》第二条规定，“鼓励公司股权出资、债权转股权，盘活公司资产，促

进公司财产性权利转化为资本。扩大知识产权出资范围，开展专利使用权、域名

权等新类型知识产权出资试点工作。允许企业适当延长出资期限。允许公司增加

注册资本时，货币出资比例以全部注册资本额为基准计算。”因此，上海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接受专利权人以其专利使用权进行出资。

但是，目前大部分地方工商局均不允许专利使用权出资，主要原因，一方面

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是不能办理专利权人变更登记，从而导致出资

不实。因此，目前法律实践中，谨慎接受专利使用权出资。可以由目标公司向专

利使用权许可单位支付专利权许可费，再由其以货币形式增资目标公司。

三、申请中的发明专利是否可以出资？

专利申请权是指已经提出专利申请，但尚未授予专利权，即处于审查阶段的

技术。依据《专利法》第十条，专利申请权可以转让，因此，其本身也符合公司

法“可以转让”、“可以评估”的要求。因此，理论上，申请中的专利可以用作出资。

但是， 专利申请权不是专利权，如果其最终无法通过审查，将不存在任何权利，

而且由于专利权系以公开换取保护，由于已经公开，也不能再以技术秘密的形式

存在，失权的风险很大。

因此，尽管从理论上，申请中的专利可以出资，甚至部分地方工商局也允许

其出资。但是，从出资法律风险和保护公司利益角度，谨慎接受以申请中的专利

作为出资财产。如果客观情势不得不接受，建议在股东合同中明确，如果将来专

利申请未获授权，那么以专利申请权出资的一方应该以资金、设备等其他方式补

足投资。



四、专有技术是否可以出资？

专有技术指未注册专利以技术秘密形式进行保护的技术，包括技术知识、经

验和信息的技术方案或技术诀窍，如设计图纸、资料、数据、技术规范、工艺流

程、材料配方等。专有技术符合公司法“可以评估”和“可以转让”的两个条件，因

此，理论上，专有技术可以作为股东出资。但是，专有技术不特定性强，而且具

有私密性等，一旦接受为公司出资，如何认定已经交付、专有技术秘密如何独自

享有、估值如何衡量等等，都是比较难的问题。因此，从法律角度，如果有必要

接受专利有技术作为公司出资，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判断该专有技术是否存在已经注册的专利，如果有存在相同或者类似

的专利，那么其价值可能大打折扣。

二是，如果处理专有技术独家占有的问题。原权利人作为股东将该专有技术

投入公司专有使用的话，原权利人其实仍然知晓该技术，因此需要在合同中明确

该专有技术的后续使用方式等约定，但从技术上很难杜绝。

三是，因为其价值比较难确定，很容易导致后续出资不实的法律问题，因此

建议在出资合同中约定未来价值减损的替代出资方式。

五、知识产权入股后价值大幅变动后怎么办？

以知识产权出资入股之前，绝大部分都进行了评估。但是，评估的过程只是

依据当时的价值，随着时间、技术的更新变化、法律的发展，当初出资入股的知

识产权可能已经贬值或者失去价值。比如以实用新型专利入股的，后来实用新型

专利被宣告无效，或者当初的技术估值此时已经没有价值。在此情况下，很可能

严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因此，公司其他股东在接受某一股东以知识产权入股时，应当提前预料到该

情况。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十五条规定,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

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该

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因此，如果股东之间在当初该股东入股时没有明确约定补足出资责任，未来请求



该股东补足出资将不被认可。故建议，在某一股东以知识产权出资时，其他股东

如果担心该知识产权很快失去价值或者贬值，从而损害公司利益，可以提前在合

资协议中约定：一旦该知识产权在多少年内失去价值或者大幅贬值，应当以货币

置换该知识产权出资。


